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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在人力事務委員會於 2017 年 4 月 18 日舉行的會議上，
資料研究組簡介了同年 2 月發布題為 "選定地方的有薪產假 "
資料摘要的主要研究結果。 1 委員在簡略討論了相關研究結果後，
要求資料研究組提供若干補充資料，包括 (a)台灣的無薪親職假；
(b)英國的共享親職假 (shared parental leave)； (c)選定地方的失業率和
生育率，及該等比率對於法定產假制定的影響；以及 (d) 選定地方
的主要家庭友善僱傭政策。下文概述相關的補充資料，以供委員備覽。  
 
 
2. 台灣的無薪親職假  
 
 
2.1 除了 8 星期的有薪產假外，台灣的母親可在產假完結後，
以無薪親職假形式照顧新生子女。根據 2002 年制定的《性別工作
平等法》第 16 條，父母其中一方如符合以下條件，有權放取無薪
親職假照顧嬰孩︰ (a)相關僱員育有 3 歲以下的子女； (b)僱員已
受僱 6 個月或以上；及 (c)相關僱員的配偶亦為受僱人士。無薪親職假
為期不逾兩年，並於子女年滿 3 歲時終止。 2 
 
2.2 台灣的僱主無須承擔無薪親職假的成本。不過，根據在

2009 年修訂的《就業保險法》，放取無薪親職假的僱員可以申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金額相當於平均月薪的 60%，而每名子女
申領有關津貼的期限最長為 6 個月。 3  
                                           
1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7)。該報告涵蓋的選定地方為新加坡、南韓、
台灣、日本、英國、瑞典、加拿大及美國。  

2 僱員在無薪親職假結束後有權恢復原職。  
3 台灣政府強制規定所有僱員必須參與就業保險計劃。保險費總額相當於月薪的 1%，
但設有上限。僱員及僱主分別支付保險費總額的 20% 及 70%，其餘的 10% 則由政府
承擔。 2016 年，約有 460 000 名僱員，即受保僱員總數的 7% 申請領取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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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國的共享親職假  
 
 
3.1 英國除了設有最長可達 52 星期的產假外，亦設有法定共享
親職假，以便父母靈活休假，照顧新生子女。根據《 2014 年共享
親職假規例》 (Share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s 2014)，連續為同一僱主
工作滿 26 星期的父母，享有法定權利放取不逾 50 星期的共享親職
假，當中有 37 星期是有薪的。只要符合若干資格準則，父母雙方
亦可攤分共享親職假。 4 共享親職假的主要特點如下︰  
 

(a)  共享親職假與產假的關係︰母親在分娩後首兩星期的

強制產假結束後，可選擇繼續放取餘下的產假，又或

放取共享親職假，兩者均以 50 星期為限。換言之，
母親放完首兩星期產假後，不能同時放取兩種假期。  

 
(b)  父母可更靈活地休假︰共享親職假設定靈活，可讓父母

雙方分開放取長達 50 星期的假期。 5 此外，共享親職假
無須一次過放取，父母任何一方可預定在子女出生後

首年內放取最多 3 次的親職假，但他們必須在放假前
至少 8 星期通知僱主。  

 
(c) 法定親職假的薪酬︰ 2017 年共享親職假的法定薪金為
每周 140.98 英鎊 (1,387 港元 )，或有關僱員每周平均
收入的 90%，以較低者為準。這個安排基本上與法定
產假薪酬相同，唯一分別是法定產假的首 6 星期薪酬
明確規定為有關僱員收入的 90%，而且不設金額上限。
由於共享親職假薪酬的期限最長為 37 星期，故此餘下
的 13 星期為無薪假期。  

  

                                           
4 父母其中一方必須在嬰兒預產期前第 15 個星期結束時，已為同一僱主工作滿 26 星期；
而另一方必須在緊接嬰兒預產期前 66 星期之內，受僱工作滿 26 星期，並且在
該 66 星期中的 13 星期賺取至少 390 英鎊 (3 ,838 港元 )。  

5 舉例而言，假設母親在放取 12 星期產假後重返工作崗位，餘下的 40 星期產假便
可以共享親職假的形式放取。她可選擇放取 30 星期共享親職假，然後讓其配偶
放取餘下 10 星期的共享親職假。此外，父母雙方亦可選擇同時放取親職假，或分開
不同時間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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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育率與產假的關係  
 
 
4.1 選定地方的 (a)失業率與 (b)生育率的統計數字，呈列於附表
(附錄 I)。具體而言，生育率是按女性在生育年齡內 (即 15 歲至 49 歲 )
所生的平均子女數目計算。在亞洲的 5 個選定地方中，新加坡、
南韓及台灣的生育率在 2000 年至 2016 年期間均告下降，但香港及
日本則上升。至於歐洲及北美 4 個選定地方，除了美國以外，其餘
三個地方的生育率同期均有所上升。 2016 年，亞洲 5 個選定地方
的生育率界乎 1.17 至 1.46，皆低於歐洲及北美的 1.60 至 1.85 相關
數字。同樣地，亞洲選定地方在 2016 年的女性失業率界乎 2.8% 至
4.5% 間，亦全都低於歐洲及北美選定地區的 4.8% 至 6.5% 相關
數字。  
 
4.2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經合組織")的研究報告，其成員國
的女性就業率與生育率成正比關係，部分原因是由於 "工作環境
支持生育以及推動家庭友善僱傭政策 "。 6 不過，經合組織亦關注
到，長時間休假或會令僱員 "與勞工市場脫節 "，導致他們在重投
工作後賺取 "較低的工資 "。 7 換轉角度，似乎甚少政府會以刺激
生育率作為法定產假的政策目標。新加坡或是例外，因為當地父母

在生育第三名及其後的子女後的有薪產假，都由當地政府承擔全部

的成本，加上自 2001 年起推行的 "嬰兒花紅現金獎勵 "(Baby Bonus 
Scheme)，明確表明 "鼓勵家長多生育子女 "。 8 
 
4.3 研究結果亦察悉到，世界各地的大部分政府在制訂人口與

生育政策時，均會考慮勞工市場的發展情況。不過，甚少政府會

明確地以失業率等經濟變數，作為制訂生育政策的政策目標。  
  

                                           
6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  
7 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8 兒童發展共同儲蓄 (嬰兒花紅現金獎勵 )計劃，支援家長多生育子女，並減輕他們
養兒育女的財政負擔。該計劃為每名嬰兒發放現金津貼，津貼金額由首名子女的

8,000 新加坡元 (44,480 港元 )至第 3 名及其後每名子女的 10,000 新加坡元 (55,600 港元 )
不等。請參閱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alent Divis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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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定地方的家庭友善僱傭政策  
 
 
5.1 隨着人口增長放緩及社會出現人口老化趨勢，全球不少

政府均已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藉以提高女性就業率。在已推行

法定的家庭友善僱傭政策的地方之中，其政策可劃分為下列兩大

類別︰  
 

(a)  不同形式的育兒假︰除了類似香港給予母親產假及父親

侍產假外，部分地方的父母亦可放取親職假，親職假

通常以一年為限，以便父母靈活休假以照顧新生子女。

一如上文第 2.1 段及 3.1 段所述，親職假可以由產假
加上侍產假組成；在某些情況下，父母亦可把享有的

假期互相轉讓。除此之外，部分地方亦設有其他育兒

相關假期；這類假期適用於年齡較大的兒童，讓父母在

某些特殊情況下休假，例如照顧患病子女。  
 
(b)  專為父母而設的特別工作安排︰需要育兒的僱員，可按

法定權利要求僱主提供彈性工作安排 (例如彈性上班
時間、在家工作及縮短工作時數 )。此外，母親亦享有
母 乳 餵 哺 小 休 時 間，以便在工作間集乳及餵哺母乳   
(例如讓餵哺母乳的僱員每天可享有兩次小休時間，
每次 30 分鐘 )。  

 
 
5.2 隨附的簡表顯示了亞洲 5 個選定地方的 6 項法定家庭友善
僱傭政策，以作參考 (附錄 II)。當中，香港只實施了兩項強制性的
家庭友善僱傭措施 (即產假及侍產假 )，至於親職假、育兒假、彈性
工作安排及母乳餵哺小休時間方面，則未有相關措施。相對而言，

台灣實施了全部 6 項家庭友善僱傭政策措施；南韓和日本緊隨
其後，分別實施了 5 項措施；而新加坡則設有 4 項相關措施。  
 
5.3 至於歐洲及北美 4 個選定地方 (附錄 III)，瑞典是唯一一個
已實施全部 6 項措施的國家；隨後的是英國、加拿大及美國，分別
實施了 5 項、3 項及兩項家庭友善僱傭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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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選定地方的生育率、女性失業率及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  
 
 

生育率 (1 )  女性失業率 (2 )  女性勞動人口  
參與率 (2 )  

2000 年  2016 年 2000 年 2016 年 2000 年  2016 年

亞洲選定地方  

香港  1.03 1.21 4.1% 3.1% 46.8% 50.0% 

新加坡  1.60 1.20 3.5% 4.5% 50.2% 60.4% 

南韓  1.47 1.18 3.6% 3.6% 48.4% 52.1% 

台灣  1.68 1.17 2.4% 3.6% 46.0% 50.8% 

日本  1.36 1.46( 3) 4.5% 2.8% 49.3% 50.3% 

歐洲及北美選定地方  

英國  1.65 1.82( 3) 4.9% 4.9% 69.2% 73.2% 

瑞典  1.55 1.85 4.3% 6.5% 75.5% 69.9% 

加拿大  1.49 1.60 6.7% 6.2% 59.4% 61.3% 

美國  2.06 1.84( 3) 4.1% 4.8% 59.9% 56.8% 
註：  (1 )  生育率是指處於 15 歲至 49 歲生育齡期的女性所生子女的平均數目。  
 (2 )  該等數字並不包括香港境內的外籍家庭傭工及新加坡的非居民。  
 (3 )  2015 年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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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亞洲選定地方的主要家庭友善僱傭政策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日本  

1. 母親可放取

的產假  
 70 天，整個
產假期間支取

月薪的 80%。  

 112 天，整個  
產假期間支取  
全薪。  

 90 天，整個  
產假期間支取

全薪。  

 56 天，整個  
產假期間支取

全薪。  

 98 天，整個產假
期間支取月薪的

三分之二。  

2.  父親可放取

的侍產假  
 3 天，期間
支取日薪  
的 80%。  

 14 天，整個侍  
產假期間支取  
全薪。  

 5 天，當中只有
3 天支取全薪。

 5 天，整個侍產
假期間支取  
全薪。  

 沒有。  

3.  父母親可放取

的親職假  
 沒有。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父親，
可藉分享母親  
16 星期的產假，
以放取 1 星期  
親職假。  

 子女不足 8 歲
的父母，可各

自放取 1 年  
親職假，整個

親職假期間  
支取月薪的

40%。  

 子女不足 3 歲的
父母，可放取  
2 年親職假，  
並可支取月薪

的 60%，為期
最多 6 個月。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父母，
可放取 1 年  
親職假，其中  
6 個月支取月薪
的 67%，另外  
6 個月支取月薪
的 50%。  

4.  其他與育兒

相關的假期  
 沒有。   子女不足 7 歲的

僱員，每年可  
放取 6 天有薪  
育兒假期。  

 子女不足 2 歲的
僱員，每年可  
放取 6 天無薪  
育兒假期。  

 沒有。   每年可享有  
7 天有薪假期  
以照顧家人。  

 育有學前子女的
僱員，每年可  
放取 5 天無薪  
育兒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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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續 ) 
 

亞洲選定地方的主要家庭友善僱傭政策  
 
  香港  新加坡  南韓  台灣  日本  

5. 彈性工作安排的

法定權利  
•  沒有。  •  沒有。 9 •  縮減工時以便  

照顧不足 8 歲  
的子女。 10 

•  子女不足 3 歲的
僱員，每日工時

縮減 1 小時。 11 

•  子女不足 3 歲的
僱員，可豁免  
承擔標準工時  
以外的工作，和

可以縮短工時。  

6.  法例訂明在工作

間提供母乳餵哺

小休時間 12 

•  沒有。  •  沒有。  •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僱員，
每日可有兩次  
母乳餵哺小休  
時間，每次  
30 分鐘，並計算
為工作時間。  

•  子女不足 2 歲的
僱員，每日可有

兩次母乳餵哺  
小休時間，每次

30 分鐘，並計算
為工作時間。  

•  強制規定超過
100 名僱員的  
工作間須設有  
母乳餵哺設施。  

•  每日兩次母乳  
餵哺小休時間，

每次 30 分鐘，  
並計算為工作  
時間。  

  

                                           
9 新加坡的公司可向政府申請工作與生活和諧津貼，推行彈性工作安排，例如彈性上班時間、彈性上班地點及兼職工作。  
10 基於育兒需要而縮減工時的安排，最多只可為期 1 年。縮減後的工時應為每周 15 小時至 30 小時之內。  
11 只適用於超過 30 名僱員的公司。  
12 母乳餵哺小休時間，是指讓女性僱員集乳以餵哺子女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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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歐洲及北美選定地方的主要家庭友善僱傭政策  
 

  英國  瑞典  加拿大  美國  

1. 母親可放取的

產假  
 52 星期，首 39 星期  
支取平均周薪的 90%，
最後 13 星期是無薪  
假期。 13 

 在親職假之下放取產假。  17 星期，其中 15 星期
支取薪酬的 55%，另外
2 星期是無薪假期。  

 沒有。  

2.  父親可放取的

侍產假  
 1 星期至 2 星期，期間
支取平均周薪的 90%
或定額薪酬，以較低

者為準。 14 

 10 天，期間支取日薪
的 80%。 15 

 沒有。 16  沒有。  

3.  父母親可放取

的親職假  
 有兩種親職假：有薪的
共享親職假17 及 18 星期
的無薪親職假。 18 

 480 天，其中 390 天支取
日薪的 80%，最後 90 天
則支取定額薪酬。  

 35 星期，由父母雙方
攤分共享，整個親職

假期間支取平均周薪

的 55%。  

 父母各有 12 星期
無薪親職假。  

  

                                           
13 在這 39 星期中，首 6 星期可支取平均周薪的 90%，其後 33 星期則支取平均周薪的 90%或定額薪酬，以較低者為準。  
14 父親可選擇放取 1 星期或連續 2 星期侍產假。  
15 基於性別中立的政策考慮，這 10 天假期稱為短期親職福利。  
16 在加拿大，只有魁北克省設有法定侍產假，因為該省就產假、侍產假及親職假的福利自有一套獨立的計劃。  
17 請參閱第 2 頁 "英國的共享親職假 "。  
18 英國的無薪親職假安排，是讓父母在每名子女 18 歲生日之前，可放取 18 星期無薪假，此類親職假是按每名子女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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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續 ) 
 

歐洲及北美選定地方的主要家庭友善僱傭政策  
 

  英國  瑞典  加拿大  美國  

4. 其他與育兒  
相關的假期  

 僱員的受供養家人
如發生緊急事故，

僱員可暫時離開  
工作崗位。 19 

 每年 120 天的  
短期親職假。 20 

 照顧病危子女
的假期。 21 

 沒有。  

5.  彈 性 工 作 安 排

的法定權利  
 所有合資格僱員可
申請彈性工作，  
包括職位共享以  
分攤工作、在家  
工作、兼職工作及

彈性上班時間。  

 子女不足 8 歲的
在職父母，最多

可要求縮減工時

25%。 22 

 沒有。23  沒有。  

6.  法例訂明在  
工作間提供  
母乳餵哺  
小休時間  

 沒有。   有，但法例並無
清楚訂明小休的

時間及子女的  
年齡限制。  

 沒有。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僱員，
可享有 "合理 "時間的無薪小休
時段。  

 強制規定超過 50 名僱員的工作
間，須設有母乳餵哺設施。  

                                           
19 在英國，僱員的受供養家人 (可以是子女、配偶或父母 )如發生緊急事故，有關僱員可暫時離開工作崗位。至於離開工作崗位多久，則沒有
訂明，但時間應屬合理。  

20 這假期讓在職父母可以照顧不足 12 歲的患病子女。而子女介乎 12 歲至 15 歲的僱員，則需要有醫生證明書。  
21 照顧病危子女的假期讓僱員可在 52 星期內休假最多 37 星期。子女年齡須為 18 歲以下，而在遞交假期申請時須出示醫生證明書。參加就
業保險計劃的僱員可支取平均周薪的 55%，為期最多 35 星期。  

22 被縮減的工時不會有薪酬。  
23 只有加拿大聯邦政府僱員才享有彈性工作安排的法定權利。在 2016 年，聯邦政府僱員佔加拿大全數工人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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